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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关于申报2026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的通知

来自：科技创新中心发展处 日期：2026-05-12 大 中 小

各有关单位：

根据财政部、科技部《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3〕276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市财政局、市科技局《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按照财政部《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

持和引导科技创新资源向平台基地集聚，推动区县科技创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拟组织实施2026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以下简

称“引导专项”），现将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一）支持重点科创平台能力建设。聚焦“416”科技创新布局和支撑“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重点支持市委、市政府部署的重

创平台，以及在科技创新方面成绩突出的重点区县布局推荐的科创平台。其中，上述重点区县指2024年、2025年度市政府发文通报的真抓实干成

显区县[ 2024年度为万州区、沙坪坝区、渝北区（现两江新区）、大足区、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2025年度为两江新区、北碚区、

区、涪陵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铜梁区。]、2025年度创新报表位列第一档区县[ 具体指涪陵区、巴南区、重庆高新区、铜梁区、大渡口区

足区、长寿区、万盛经开区、渝中区。]、2025年度科技创新固定资产投资排名前5的区县[ 两江新区、璧山区、九龙坡区、重庆高新区、永川区

点区县推荐的平台应基础较好、投入有明确保障，且可在2026年内取得阶段性成效。引导专项支持内容为平台的能力建设，包括平台的仪器设备

置、高水平人才及团队建设、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支持资金使用范围按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规定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二）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条件建设。重点支持孵化器、概念验证中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建设，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创

平台能力。

（三）强化绩效目标考核。按照财政部、科技部对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区域绩效目标的指标要求，统筹考虑平台重要性及其绩效指标

平台的支持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项目、支持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基地、转化科技成果、支持高企科企、培训从事技术创新服务人员、提供技术咨询

服务、培训技术经纪人数量及促进技术合同成交额等指标要求，有力支撑全市引导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的完成。

（四）强化资金执行及配套。申报单位应具备自筹经费保障平台建设的能力，区县推荐的项目原则上应给予资金配套支持，除市委、市政府

重点平台外，项目自筹和其他来源资金原则上应不低于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额度的2倍。

二、支持类别和方式

根据《实施细则》，2026年度重庆市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支持的平台需在“白名单”范围内（以下简称“白名单”）。

（一）重点科技创新平台基地

1.支持对象。聚焦“416”科技创新布局和支撑“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拟支持2026年度市委、市政府部署的重点科创平台。

端仪器、生物制造、柔性电子、低空技术等新域新质创新平台，“模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等（来源：2026年2月24日重庆市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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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重庆实验室及信息与智慧医学、通用人工智能、低空电磁安全、生物制造等新型研发机构（来源：2026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等。

2.支持标准及方式。单个平台支持金额原则上不超过3000万元，事前拨付，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2年。

3.申报要求。①平台建设单位负责编制申报材料，原则上由申报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担任项目负责人，经所在区县审核通过后申报

科技局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论证评审。③市科技局统筹研究确定支持名单和支持额度。

（二）重点区县科技创新平台

1.支持对象。支持重点区县基础较好、投入有保障，且2026年可产出较好绩效、属于“白名单”范围的平台，单个项目总投入不小于2000万

2.支持标准及方式。单个平台支持额度不超过500万元，事前拨付，资金拨付项目单位后，原则上应在当年执行完毕。

3.申报要求。由重点区县科技部门组织申报，同一单位限报1项，原则上由申报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担任项目负责人。由高校、科研

等牵头建设的平台，自筹资金与专项资金投入比例不低于2:1；企业牵头建设的平台，自筹资金与专项资金投入比例不低于3:1。

（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条件建设

1.支持对象。重点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含首次认定、原国家级再次认定）、重庆市科学技术局概念验证中

2.支持标准及方式。首次认定的工信部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0万元/个；原国家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再次认定为工信部标准级科技型

化器，20万元/个；经绩效评估优秀的重庆市科学技术局概念验证中心，最高100万元/个等。根据绩效考核结果予以后补助支持，资金一次性拨付

3.组织形式。由市科技局组织绩效考核，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提出拟支持名单和额度，按程序拨付补助资金。

三、申报时间和进度安排

重点科技创新平台基地、重点区县科技创新平台等2类项目申报时间和进度安排如下。

（一）申报推荐。各有关区县科技主管部门、项目申报单位，按照本通知要求和申报书模板，组织编写项目申报书，特别要考虑项目预期绩

应有力支撑完成全市指标，并按照相应的内部管理程序进行审定。5月18日（星期一）至20日（星期三），由项目申报单位在“智汇攻关”系统

并随申报书附区县科技主管部门盖章的推荐材料，完成事前资助申报推荐工作。其中，重点区县科技创新平台推荐项数原则上不超过2项。

（二）项目形式审查。由市科技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入库项目形式审查。

（三）项目论证评审。由市科技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组织专家对项目论证评审，专家随机抽取并实行回避原则。

（四）立项推荐。市科技局原则上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结合区域计划数量、支撑全市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确定立项项目。项目实际支持额

申报额度的，项目申报单位应当通过自筹资金或争取其他来源资金确保项目既定目标实现。

（五）公示。根据推荐立项结果，对拟分配到企业的引导资金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个工作日。

（六）任务书签订与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后，事前资助项目由市科技局各业务处室与项目承担单位、区（县）科技主管部门签订三方任务

按程序拨付项目资金。

四、资金管理要求

（一）资金支持方式和支出范围、预算编制及调整、绩效评价与监督按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重庆市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行。平台相关建设方案和管理制度针对平台建设和运行有明确规定的，事前资助项目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在《项目任务书》中约定相应的项目管理

支出事宜。

（二）应对项目引导专项资金、其他财政资金、自筹资金分别单独核算。

（三）项目承担单位应按市财政局、市科技局要求，真实、完整报送年度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并提供佐证资料，并根据财政部、科技部通知要

好项目实施问卷调查工作。

五、注意事项

（一）拟申报项目有涉密内容的，请与相应业务处室沟通，按规定定密并按照涉密项目申报程序予以组织。

（二）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报书和任务书（附件1、2）涉及项目实施的预期绩效目标部分，各项目单位可实际情况进行增加，

删减。

（三）项目实施全过程纳入科研诚信管理和绩效评价，市科技局牵头开展绩效抽查和年度绩效评价。同时，项目单位应于2027年1月上旬开

实施情况绩效自评和服务对象问卷调查，形成书面自评报告并附佐证资料报市科技局。

六、联系方式

（一）重点科技创新平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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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重庆市科学技术局 地址：两江新区新溉大道2号生产力大厦 邮编：401147 电话： 67605835

ICP备案：渝ICP备19010548号-1  网站标识码：5000000045  渝公网安备 50011202502481号

科创处：潘老师，67612209；高新处：杨老师，67513082（模力高地等）；农村处：刘老师，63059386（生物制造等）。

（二）重点区县科技创新平台

科创处：潘老师，67512209。

（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成果处：龙老师，67143604（概念验证中心）；李老师，67605920（孵化器）。

（四）“智汇攻关”系统技术电话

67035473

附件：1.2026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白名单”

            2.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报书（参考模板）

            3.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任务书（参考模板）

            4.科研诚信承诺书（参考模板）

            5.项目合作协议（参考模板）

            6.资金承诺书（参考模板）

重庆市科学

2026年5月

附件下载：

1.附件1 2026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白名单”.docx


2.附件2 重庆市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报书（参考模版）.docx


3.附件3 重庆市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任务书（参考模版）.docx


4.附件4 科研诚信承诺书（参考模版）.docx


5.附件5 科研项目合作协议（参考模版）.doc


6.附件6 资金承诺书（参考模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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